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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終期業績

本年度重要發展

● 成功收購方正控股有限公司（「方正控股」）之電子商務業務，成為方正控股之電子商務業務旗艦
● 邀得著名科技公司方正、Yahoo!及新意網成為策略股東
● 將榮文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改名為方正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 重新定位為「電子商務賦能者」，為政府及企業提供電子商務解決方案
● 集中發展亞洲／中國市場，營業額錄得約23%升幅
● 資產淨值增加35%至約253,000,000港元

經審核業績
方正數碼（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方正數碼」）董事會（「董事」）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本集團」
或「方正數碼集團」）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連同去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 258,664 314,296
銷售成本 (231,194) (280,115)

毛利 27,470 34,181
其他收益 2 6,735 22,161
銷售費用 (17,678) (2,392)
行政費用 (48,342) (35,949)
其他經營費用 (13,708) (8,022)

經營溢利／（虧損） 3 (45,523) 9,979
財務費用 4 (7,411) (6,237)
分佔溢利減虧損：
聯合控制機構 14,014 14,830
聯營公司 2,159 (1)

除稅前溢利／（虧損） (36,761) 18,571
稅項 5 (3,075) (531)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虧損） (39,836) 18,040
少數股東權益 (5)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虧損）淨額 (39,841) 18,040

每股盈利／（虧損） 6
— 基本 (11.57 仙) 10.16 仙

— 攤薄 不適用 10.08 仙

註︰
1. 營業額

(a) 按業務劃分之營業額分析概述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所佔經營溢利／（虧損）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提供軟件解決方案及電子商務服務 10,072 — (20,446) —
製造及銷售電子產品 248,592 314,296 (25,077) 9,979

258,664 314,296 (45,523) 9,979

(b) 按營業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分析概述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所佔經營溢利／（虧損）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香港 48,272 60,687 (9,463) 17,607
其他地區 51,667 29,423 (25,444) (1,111)

亞洲 44,107 26,531 (4,193) (1,757)
英國 26,437 29,780 (1,909) (994)
美國 87,291 159,910 (5,260) (3,252)
其他地區 890 7,965 746 (514)

258,664 314,296 (45,523) 9,979

2. 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金收入 421 743
利息收入 3,218 2,093
其他收入（註(a)及(b)） 1,446 19,325
其他 1,650 —

6,735 22,161

(a) 根據本公司與Ricwinco於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七日訂立之管理協議（「管理協議」），Ricwinco同意於二零零
零年十月一日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溢利保證生效期間，向本集團支付保證金額1,446,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於賬目中確認應收Ricwinco溢利保證金額1,446,000港
元。

(b) 一九九九年之數額為本集團達到於一九九六年訂立之協議中所載溢利目標而應收之花紅。

3. 經營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已擁有固定資產 10,641 8,558
已租用固定資產 2,722 2,339
減︰撥作遞延開支之折舊 — (520)

13,363 10,377

遞延開發費用攤銷及撇銷 637 835

4. 財務費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4,846 3,259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其他貸款利息 1,406 2,153
融資租賃之利息 1,159 825

財務費用總額 7,411 6,237

5. 稅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海外稅項撥回 — 148

下列公司應佔稅項：
聯合控制機構 (2,359) (679)
聯營公司 (716) —

年度稅項支出 (3,075) (531)

由於年內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或擁有可用作對銷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過往年度結
轉稅務虧損，因此並無在賬目中就香港或海外稅項作撥備。
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國家現行法例及有關詮釋與慣例按現行稅率計算。
年內並無任何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一九九九年︰無）。

6.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年內股東應佔虧損淨額39,841,000港元（一九九九年：溢利：18,040,000港元）及年內已發
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44,219,000股（一九九九年：177,602,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行使購股權有反攤薄影響，因此並無計算本年度之每股攤薄
虧損。
一九九九年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年內股東應佔溢利淨額18,040,000港元計算。計算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為於一九九九年間之已發行177,602,000股普通股，即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者，加上假設年內全數行使購
股權而無償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326,000股。

股息
本年度及過往期間均無派發中期股息，而董事亦不建議就本年度派發任何末期股息（一九九九年︰無）。
業務回顧
重大交易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九日發出之通函（「通函」），本公司已訂立多項協議，包括向其中一名股東出
售照明產品業務，及向方正控股收購電子商務業務。有關交易已成功完成，本集團亦已重新定位為「電子商
務賦能者」。本集團不但藉此晉身成為方正控股之電子商貿旗艦，更因而邀得多家在業內首屈一指之世界知
名公司如Yahoo!及新意網成為股東。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約為259,0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約17.7%，主要
因為已終止低增值之照明產品轉售業務，該業務於一九九九年錄得營業額約91,000,000港元。然而，銷售電
子產品所得營業額則增加約11.2%至約249,00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半導體產品銷售有所增加。另外，
新加入的電子商務業務對二零零零年業績之營業額貢獻合共約10,000,000港元。
銷售電子產品之邊際毛利受到生產成本增加所影響。然而，高邊際溢利之電子商貿業務之貢獻使本集團之
整體邊際毛利回升至約10.6%，與一九九九年之10.9%水平相若。
其他收益減少及支出增加，亦令到經營業績倒退。其他收益減少主要因為一九九九年獲得非經常特殊收入
約19,000,000港元。支出增加則主要因為於二零零零年傳統業務之經營支出上升及計入電子商務業務之經營
支出。
銷售軟件及提供電子商務服務
置身當前之電子商貿年代及互聯網世界，本公司銳意作多元化發展，從傳統業務擴展至電子商務業務。雖
然互聯網業務於去年轉走下坡，但本集團於二零零零年最後一季仍錄得營業額約10,000,000港元及毛利率約
38%，超出傳統之製造及銷售電子產品的毛利率約8%至15%之水平。

此新業務範疇包括以下各項︰
— 銷售軟件

• 在大中華地區獨家分銷Mapinfo軟件
• 自行開發系統安全品牌軟件產品—「方御」防火牆(FireGate)系列產品
• 自行開發地理信息系統品牌軟件產品

— 提供互聯網廣告代理服務
• 為領先全球之互聯網入門網站Yahoo!之中國獨家廣告代理

— 提供電子商務解決方案
— 提供網絡管理
製造及銷售電子產品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此業務之營業額較一九九九年減少約65,000,000港元至約249,000,000
港元。
一九九九年之營業額包括轉售於美國照明產品所得約91,000,000港元營業額。由於該業務為低增值項目，對
本集團之邊際毛利貢獻僅約為1.4%，故此本集團已將有關資源調配至其他邊際利潤較高之業務。
扣除上述因素後，製造及銷售電子產品於二零零零年所得銷售額實際增加約11.2%至約249,000,000港元，
主要由於與供應商磋商成功，獲得可靠且優質之生產原料供應，數量亦有所增加，新加坡之半導體產品銷
售額因而有所上升。
該業務之邊際毛利較去年下跌，主要是因為二零零零年生產發電用燃油之成本及塑膠（生產量重器之重要原
料）成本均有所增加。
未來展望
製造及銷售電子產品
為提高半導體產品銷量，本公司決定與主要芯片供應商之一日商岩井於新加坡成立合營公司。獲得日商岩
井保證芯片供應後，本集團之生產量將可提升至現在規模三倍。因此，管理人員充滿信心，本集團可透過
擴充業務增加未來對業務之貢獻。
提供軟件方案及電子商務服務
本集團之電子商務業務在來年之發展重點概述如下︰
1. 安全信息產品及方案
2. 企業信息化
3. 位置信息智能化
4. 電子金融
安全信息產品及方案
隨著中國資訊科技行業急速發展，信息安全產業將要成為中國IT產業的核心產業。於二零零零年度，估計
目前信息安全產品佔網絡產品約10%的市場價值，共約50億元人民幣。
方正數碼榮獲北京2008奧運會申辦委員會委任建立官方網站，並應用本身之創新技術為該網站開發網絡保
安方案。
另一方面，方正數碼欣然公佈本公司率先取得中國國家公安部頒發之最高級別包過濾防火牆標準。
本公司亦成功開發並於二零零一年三月推出其信息安全產品—FireGate方御防火牆，並將透過方正之全國分
銷網絡提供有關軟件方案及服務。此外，本公司亦已設立「網際颶風」實驗環境對有關安全系統進行各種實
驗及測試。由此證明方正數碼之研究小組具備卓越雄厚之技術實力。隨著FireGate之推出，方正數碼已擠身
信息安全翹楚之列，並力爭於年底前成為中國三大信息安全產品供應商之一。
企業信息化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曾對超過100家正在實施電腦化之中國企業（大部份位於珠江三角洲）進行深入調查，結
果發現該等企業需要更佳之方案加速電腦化。有鑒於此，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初推出稱為企業協同應用門
戶（Enterprise Application Portal，「EAP」）及政府協同應用門戶（Government Application Portal，「GAP」）之
嶄新概念，為實施電腦化之中國企業提供更佳選擇。企業／政府機構可在任何環境階段實施EAP / GAP，
控制電腦化之進展，遠較舊有之ERP系統靈活自由操控。
五大資訊科技產品分銷商兼方正控股主要附屬公司之一北京北大方正電子有限公司已於「Netdealer.com」網
絡系統中應用EAP解決方案。另外，一家擁有逾500家分銷商之香港流動電話及通訊產品貿易公司亦於旗下
之電子商務系統採用本公司之EAP產品。
二零零一年三月，本公司於深圳舉行發佈會，介紹旗下之EAP / GAP產品。該會獲得八十多名與會者大力
支持，對產品表現出莫大興趣。該之佳績無疑為企業信息化之未來發展鋪下康莊大道。
位置信息智能化
中國政府第十個五年計劃其中一個重大發展領域為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之應用。方正數碼已成功開發並於二零零一年三月推出本身之GIS產品—Founder Mirage方正智繪5.0版系列，
包括標準版、專業版、地理信息版、運行版及地圖組件等。Founder Mirage將藉其穩健基礎發展成為GIS市
場之一流產品。
本公司取得Mapinfo產品之獨家分銷權。該公司所提供之地區商業應用方案（Location Based Business
Application）可廣泛應用於多個範疇，包括物流系統、企業資訊系統管理、公用事業（如供水、天然氣及電
力等）資產管理。Mapinfo之成功應用實例包括「小紅帽」的物流配送系統和可口可樂之物流配送系統，及上
海電信之數據線路系統規劃與管理。該等成功例子在最近之中國國際電子商務大會上成為各企業之注視焦
點。
方正數碼同時亦集中為流動電話上網應用及服務而開發（Location Based Services，「LBS」）平台技術。該先
進技術平台將於二零零一年下半年度推出，主要客戶包括中國電信及流動電話增值服務商等流動電話服務
商。
電子金融
為向金融行業提供系統解決方案，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初增設電子金融部。由於本公司技術背景雄厚及優
質服務保證，因此獲得中國建設銀行兩份合約，為其主要客戶服務系統建立B2B電子金融平台。第一期項
目完成後，該網上平台將容許銀行為銀河證券、山東證券等客戶提供即時轉賬服務及交易結算服務，更有
助銀行將旗下服務與企業業務緊密結合。該等合約乃新部門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令集團充滿信心於來年再
創佳績。
總結
除繼續發展已上軌道之電子產品業務外，本集團亦將集中循以下四大業務方向發展：

— 成為中國首屈一指之安全信息產品與方案供應商
— 向中國企業加強推廣企業信息化方案
— 開發空間解決方案作為主要之智能策略方案
— 開發B2B電子金融技術及應用方案
在方正控股之大力支持及本集團之雄厚技術基礎上，董事極有信心本集團將實現目標成為「電子商務賦能
者」，在新展開之互聯網紀元發展成為政府、工商及電子商務企業首選之軟件方案與服務供應商。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資產淨值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為426,000,000港元，資金來自負債約173,000,000港元
及股本約253,0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較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187,000,000港元增加約35%至約253,000,000港元。
流動資金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合共約98,000,000港元（一九九九年︰約28,000,000
港元）。扣除銀行貸款及透支約42,000,000港元（一九九九年︰約44,000,000港元）後，本集團之淨現金結餘
約為56,000,000港元，而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淨透支16,000,000港元。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營運資金及長期債務相對股本之比率均有所改善，分別為1.68（一九九九年︰1.19）及
0.018（一九九九年：0.035）。就此而言，股本指資本及儲備之總和。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數約12,000,000港元若干位於中國及海外之土地及樓宇及定期存款
已抵押予銀行，作為銀行信貸擔保。
財政政策
本集團採用謹慎之財政政策，並嚴密監控現金及風險管理。現金一般存放作港元短期存款。
或然負債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或然負債約47,000,000港元，為向若干負屬公司之信貸向銀行作出之
擔保有關。
僱員及薪酬政策
薪金及年度花紅乃根據僱員之職位及表現而釐定。本集團除為僱員提供退休福利計劃及醫療保險外，亦為
彼等提供在職訓練。為使僱員投入推動本集團之發展，本集團亦已採用購股權計劃，董事可據此全權決定
向本集團及各附屬公司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本集團在招聘及訓練僱員上並無遇到任何困難。本集團旗下公司在過往並無經歷任何勞資糾紛，而本公司
董事認為本集團之僱傭關係甚佳。
更換核數師
本公司成立以來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四日辭任。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於一
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獲委填補有關空缺，並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日辭任。董事遂委任安永會計師事務
所填補有關空缺。本公司應屆股東大會上將提呈決議案重新委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於年內均無購回、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集團於年報所述會計年度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而須根據本公司公司細則
之規定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流退任及膺選連任。
本公司已根據最佳應用守則第14段就年報所述之會計期間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
詳盡業績公佈
載有聯交所附錄16第45(1)至第45(3)段規則之資料之詳盡業績公佈，稍後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站發佈。
致謝
對於各同事及全體員工在年內一直盡忠職守及對本集團給予全面支持，本人謹此致以衷心感激，並期望於
來年與彼等共創更美好之前景。

承董事會命
總裁及執行董事

李漢生
香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茲通告方正數碼（控股）有限公司將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正假座香港新界荃灣海盛路9號有
線電視大樓14樓1408室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以商討以下事項：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2. 重選董事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3. 重新委任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4. 作為特別事項，討論並酌情通過以下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A) 「動議：

(a) 在本決議案(b)段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會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行使本公司所
有權力，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一切適用之法例，購回本公司股本中每股0.10港
元之股份（「股份」；

(b) 本公司根據本決議案 (a)段可購回之股份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於通過決議案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面值總額10%；及

(c) 就本決議案而言，「有關期間」乃指由通過本決議案當日起至下列最早日期為止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任何適用法例或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之日；及
(iii) 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撤回或修訂本決議案之日。

(Ｂ) 「動議：
(a) 在本決議案(c)段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會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行使本公司所

有權力以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本中之額外股份，以及作出或授出需要或可能需要行使該等權力之
售股建議、協議及購股權（包括認股權證、債券及可兌換為本公司股份之證券）；

(b) 本決議案(a)段所述之批准授權本公司董事會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作出或授出需要或可能需要於
有關期間結束後行使該等權力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購股權；

(c) 本公司董事會依據本決議案(a)段所載批准而配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發（不論是否依據購股權或其
他原因）之股本（但不包括(i)因行使本公司所發行之任何可換股證券所附換股權而發行者、(ii)因行使認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股權證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或因行使本公司所採納之任何購股權計劃所授購股權而發行者、(iii)根據本公
司之公司細則以替代全部或部份股息或作為紅股而發行者、或(iv)就本公司按比例（零碎證券除外）向任
何類別本公司證券持有人（就此而言不包括任何居於有關發售不獲當地法例許可之地方者）提呈發售任何
本公司證券而發行者）面值總額不得超過通過決議案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面值總額20%，而上述批准亦
須受此限制；及

(d) 就本決議案而言，「有關期間」乃指由通過本決議案當日起至下列最早日期為止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任何適用法例或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之日；及
(iii) 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撤回或修訂本決議案之日。

(C) 「動議擴大本公司根據包括本決議案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所載普通決議案4(B)向董事會授出之
一般授權，以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以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份，而所涉股份數額相等於本公司根據通告
所載普通決議案4(A)所授權力購回之本公司股本總面值，惟不得超過通過本決議案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
值總額10%。

承董事會命
鄧玉寶
秘書

香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大會及在會上投票之股東均可委任他人作為代表代其出席大會。持有兩股或以上股份之股東可委任超過一

名代表出席大會。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最遲須於

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視情況而定）48小時前交回本公司之總辦事處兼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新界荃灣
海盛路9號有線電視大樓14樓1408室，方為有效。交回代表委任表格，股東仍可親身出席大會或任何贖回及於會上投
票。

(3)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股份上市規則規定，而須向股東提供考慮決定投票贊成或反對上文所述普通決議案4(A)
有關批准本公司購回本身股份之一般授權所需資料之說明文件，將連同二零零零年度年報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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